
道家与名家形而上学的历史纠葛及其影响和意义

高华平

　　摘　要：中国哲学有两种基本的形而上学形态：一种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另一种是以

名家为代表的纯粹的形而上学。 道家的“道”本为天道，指形上之道，但道家的“道”既绝对无形无名，又是“其中有

象”“有物”的“恍惚”或“惚恍”，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名家的“常（恒）名”则是与所有“达名”“类名”“私名”
皆相对的“纯粹的范畴”或“绝对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整合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其结

果则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淘汰了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的形而上学。 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

学”显示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特征，也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格。 名家纯粹

的形而上学，则说明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

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交融、接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

结合点。 名家和道家形而上学上的历史纠葛，则是上古传说时代中华民族内部历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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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

者之谓器。”现代中外学者论中国哲学之形而上学，
皆常以《周易》和道家（特别是《老子》）为例。 黑格

尔尽管对中国哲学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在整体上

“中国不存在纯粹思辨的哲学”，但仍然认为《周易》
的“太极”说和道家的《老子》的“道”论多少有一些

接近于形而上学的地方。 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曾

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 古代的《易经》
是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又说：“据雷缪

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

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 综合

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

般的道路。 ‘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

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 ［１］自魏晋玄学以来，中国

学术界讨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常以“太
极”和“道”相比附。 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除了

《周易》和道家的形而上学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形而

上学，即名家（包括“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 《周
易》和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儒、道、“道
法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①，也是中

国哲学中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学。 名家（包括

“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纯
粹的形而上学。 研究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无论就

其内部各家各派比较，还是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将以

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

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比较，都是最好的选择。

一、道家的形而上学：“道”

道家以“道”名家，故“道”是其最为核心的概

念。 《老子》第一章即曰：“道可道，非常（恒）道；名
可名，非常 （恒） 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

母。”而《说文解字·辵部》曰：“道，所行道也。 从

辵、首。”这与黑格尔所听说的一致。 但《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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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个“道”字及其释义， 既不是表示“道”这个

词、概念的原初字符， 也不是“道”这个字的本义。
“从辵、首”的这个“道”字，甲骨文中没有。 当然，甲
骨文中没有“道”这个字，只能说明“道”这个字（字
符）是后起的，而并不表示甲骨文时代没有“道”这
个概念（词）。 根据笔者的研究，当时“道”这个字写

作“ ”或“ ” （隶定为“ ”），而“ ”或“ ”的真

正写法应该是“ ”———此字“从辵、天”，也可以写

作“ ”，指事（示）一个行走于路上的人的头顶，即
“天道”。 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形而上

者之谓道”。 笔者的证据是：一，“道”不能“从辵、
首”，甲骨文的“首”写作“ ” “ ”，如果“道”字写

作“从辵、首”的字形，就会成为道路中间放一个牛

羊头之形，以此表示“道路”实在不伦不类，古人应

该不会如此造字；二，“天”在甲骨文中写作“ ”，指
人的头顶，而“天”与“大”又常混用，如传世文献商

王成汤名“大乙”，《荀子·成相》 《史记·殷本纪》
皆作“天乙”，卜辞中的“大邑商”，《周书·多士》作
“天邑商”等；三，“大”字的本义为“大人”，但甲骨

文中“从辵、大”的“ ”或“ ”所从之“大”却并非

“大人”，因为甲骨文中的“大人”特别是“行走于

路”的“大人”，是用一个专门的字———“ ”来表示

的②。 再者，根据出土简帛文献和笔者另外的研究，
一直到战国中期的楚国，中国古人对“天道”和“人
道”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郭店楚简中“天道”的“道”
写作“衜” （“道”），“人道” 的“道” 写作“ ” ［２］ 。
可见，在中国早期哲学中，“道”本来就是指“天道”
的，即是指“形而上者”的———道家的“道论”即是道

家的形而上学。
也因此，在中国哲学中，唯一一个与道家之形而

上学的“道”（“天道”）相对的概念（词），很显然不

是“太极”，而是“名”，又称“常（恒）名”。 称“太极”
为中国哲学中与“道”（“天道”）相对的本体论概念

（形而上学），是儒家学者和魏晋玄学家提出的看

法。 “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二、道家之“道”与名家之“名”的比较

“道”即“天道”。 关于“道”或“天道”的特点，
学术讨论实繁。 １９４０ 年金岳霖先生完成的《论道》
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范

畴发展史（天道篇）》对此都有最全面和深入细致的

分析和考察。 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

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先秦名家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
老子的“道”即是“天道”，是“常（恒）道”，无形无

名，先天先地，神鬼神帝，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本根。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

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但这却并

非《老子》“道”或“天道”的全部。 《老子》第二十一

章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第十四章又说：“是谓无状之状，无
物之象，是谓惚恍。”可见，《老子》的“道” （“天道”
“常道”“恒道”）又并非绝对的抽象者，并非纯粹的

“理念”，故现代新儒家多称其为“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
名家没有专门的“道论”，甚至也没有专门对

“名”的形而上学论述，但由其相关概念、命题却似

不难看出。 “墨辩”学者的《墨经》中的《经上》和

《经说上》曾讨论具体的“名” （形式逻辑上的“概
念”）。 《经上》曰：“名：达、类、私。” 《经说上》曰：
“名，物，达也。 有实必待之名也。 命之马，类也，若
实也者，必以是名也。 命之臧，私也，是名也必止于

是实也。”即将“名”（概念）分为最高的类概念、一般

的类概念和个别事物的概念③。 但从名家最著名的

“白马非马”等命题来看，名家对“名”的分类实如道

家老子一样，也是将“名”分为一般形式逻辑所说的

“名”和形而上学的所谓“常名”（“恒名”）的。
名家的“白马非马”命题，学术界一般皆从形式

逻辑上“白马”概念与“马”概念内涵外延的不同来

理解。 这种理解虽然正确，却存在明显局限，至少没

有看到道家《老子》对“名”的分类的意义，因此也就

没有看到名家之“名”的形而上学意义。 实际上，名
家公孙龙等人“白马非马”命题中，“马”已不再是形

式逻辑上的“一般的类概念” （类），甚至也不是“最
高的类概念”（“达”，即物，动物），而是《老子》所说

的“常名（恒名）”。 “白马非马”，即是“名可名，非
常（恒）名”。 所以，“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包含有

三种“马”：一是绝对抽象的不可“名”的“常（恒）
名”的“马”，二是作为形式逻辑上为“一般的类概

念”甚至“最高的类概念”的“马”，三是作为“个别

事物的概念”的“白马”。 这三者之间正如柏拉图所

说三张床或三张桌子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世界上

有三张床或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一张是现实

的，一张是概念上的床或桌子。 画家画的床或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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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仿现实的床或桌子，最不可靠；其次是现实的床

或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久保存，所以也不可靠；
最可靠的是概念的床或桌子，作为概念永久存在，是
“纯粹理性”或“绝对理念” ［３］ 。 对名家的“白马非

马”命题，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发现其中纯粹形而上

学的意蕴。

三、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在中国
哲学史上的演变与影响

　 　 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中道家和名家的两种

形而上学产生的具体时间如何、谁先谁后，没有文献

可征，殊难论定。 然依理而论，道家“境界形态的形

而上学”即为其“道”（“天道”）论，“道”绝对超越而

又不离“象” “物”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思想

和纯粹的范畴”，故其产生应早于名家作为“纯粹的

理性”或“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 但至少从老子开

始，中国哲学已探索这两种形而上学的交流和融合。
《老子》第一章所谓“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
非常（恒）名”，将“常（恒）道”与“常（恒）名”等量齐

观，即可见其用意。
先秦时期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

合的努力，一直不断。 儒家《易·系辞上》所谓“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形

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阴阳二气、本体论与宇宙生

成论联系起来，建构战国儒者的形而上学。 《庄

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

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
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

不为老。 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傅说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这

里，庄子认为“道”虽“无为无形”，“在太极之先”，
“先天地生”，十分神秘，但却“可传” “可得”，即在

形上形下之间———此可谓庄子对道家和名家两种形

而上学的整合。
当然，战国时期系统地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

而上学进行整合的，当数稷下黄老学者。 他们以

“道”为世界的本体和本源，以“法”为中介，对道家

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合，并形成了两种整

合的思路和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以《管子》学派

为代表的“道法家”或“法道家”，另一个是以惠施、
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

“道法家”或“法道家”对“道”的形而上学论述

最大的特征，就是将“道”与“法”联系起来，以“道生

法”（《黄帝四经·经法》）的命题既确立了“道”的

现实社会“法”的形上根据地位，反过来又借助现实

社会“法”的权威保证了“道”的这种形上根据地位。
接着，他们还进一步依《易传》的思路，更明确地将

“道”之“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精”
“信”，具体化为“气”及其属性。 《管子·内业》曰：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

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是故民

（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

海，卒乎如在于己。 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

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 敬守勿失，是谓

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由此真正完成了先

秦儒家《易·系辞上》开创的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

而下的元气、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的结合，以更多地

讨论形下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路上走得更远了。
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在“道生

法”的原则下，将“名” “法”等同，把《老子》 “道可

道，非常 （恒） 道；名可名，非常 （恒） 名” 中的 “常

（恒）名”完全取消了，因而也就同时将名家原有的

纯粹形而上学完全取消了。 《尹文子·大道上》曰：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 名也者，正形者也。 形正由

名，则名不可差……大道不称，众有必名。”又曰“名
有三科，法有四呈”云云，以为“名”即是“法”，“法”
即是“名”，“正名”即是“定法”。 这就以“道法家”
或“法道家”的“法哲学”取代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

而上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

家“名法”学派已彻底抛弃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而

上学，完成一次本学派在形而上学上的自我革命。
两汉时期中国哲学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

学的整合，儒家主要沿袭着《易传》的思路，而道家

则基本继承了稷下黄老学派的传统。
魏晋玄学在哲学思想上整体体现为兼综儒道、

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特色。 但在形而上学上则

主要是对先秦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重新

整合。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以“无”代
“道”，“以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 （《晋书·王衍

传》）。 《列子·天瑞》引何晏《道论》云：“有之为

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夫道之而

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

全焉。”王弼《论语释疑》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

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老子指略例》曰：“无
０２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

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
之不可得而尝。”这样，何、王二人虽然有时也仍然

使用“道”这一概念，但却以“负的方法”，彻底地抽

空老庄“道”论中任何“可传”“可得”和“可体”的成

分，使之变成了“纯无”———以名家的纯粹的形而上

学取代了道家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何晏认

为“圣人无情”，嵇康主张“声无哀乐”，都是这种形

而上学思想的体现。 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儒道

合派”则持“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自然

矣”的“独化论”，虽表面上对当时本体论上“贵无”
和“崇有”两派，包括对先秦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和名家的纯粹形而上学都予以了否定，但实

际则因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流行“浩浩太素，阳曜阴

凝”（嵇康《太师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嵇康

《明胆论》）的“元气”说，故“儒道合派”实际上只是

加强了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借佛、道二教的心

性学说，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以《易》 《庸》联结形上、
形下而整合道家和名家两种形而上学的思路，以
“天命之谓性”、性静情动、心统性情的本体论，建构

起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 但从本质上来说，因为

理学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乃是

人的道德心性与“天道”合一，即所谓“天人合一”的
精神境界，故可以说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乃是

一种真正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从此以后，以
“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为特征的名家的纯粹

形而上学就被完全淘汰，放逐出了中国哲学形而上

学的领地，“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则确立了它在中

国哲学中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 而也正是这种“境
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影响和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

国人的文化性格。

四、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的文化价值
及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哲学史上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

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
是两种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形而上学。 而这两种形

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互相纠葛和交融的历史语境

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在中国

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以道家《老子》为代

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

粹形而上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世界和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和价值。 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

特征，也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

格。 名家纯粹的形而上学，则显示中国哲学和中国

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代
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和西

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话、
交融、接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结合点。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之所以会形成以道家《老
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

表的纯粹形而上学，与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千年以上

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中的多元互动密切相关。 中国有

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而根据历史和考古

学者的研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主

体炎帝、黄帝和东夷等大的氏族或部落群体已经基

本形成，而作为后来华夏族主体的炎、黄二族原本居

住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后来黄帝族的一支“跟着中

条山与太行山逐渐向东北走”，“炎帝氏族也有一部

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

南岸向东” ［４］ 。 最后他们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这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区域，与东夷族相遇了———
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互相冲突和融合的

序幕。 “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碳 １４ 测定，距
今 ６１００—４６００ 左右”； “就目前已公布的资料来

看……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一支势力强大居民由

东向西、 向南， 直到今天的洛阳和信阳地区迁

居” ［５］ 。 而在 “大约从公元前 ２６００ 年至前 ２０００
年”，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文化区域”已基本成形，
“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

照应”。
　 　 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

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

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
本身又包含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

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

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之后是石家

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

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

文化的一支。［６］

而根据笔者的最新研究，自刘歆《七略》、班固

《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其中的

所谓“王官”，在上古三代实际就是一些氏族、部落

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或酋长的名字。 如“道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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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盖出于史官”的“史官”，即是东夷族颛顼氏氏

族、部落及其首领或酋长。 《史记·太史公自序》和
《汉书·叙传》均将“史官”的源头追溯到了颛顼氏

的重、黎（重黎）二“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昔在颛顼，令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

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
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

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这也就是说，道家哲学“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

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
（《汉书·艺文志》）的特点，与其说是源于上古“史
官”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报任安

书》）的思想文化追求，还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

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别是其中重、黎（重
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中。

同样，《汉书·艺文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

礼官。”而由《尚书·尧（舜）典》及《史记·五帝本

纪》等文献记载，现今可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礼
官”，是尧舜时代担任“秩宗”的共工氏的伯夷———
亦是出于共工氏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

或酋长。 而根据 《国语 · 郑语》 “姜， 伯夷之后

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之说，又可知伯

夷属于炎帝族，为其中共工氏一族的成员。 《汉

书·艺文志》在“序”“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之后，
接着又“序”名家之学的特点曰：“古者名位不同，礼
亦异数。”故《礼记·乐记》区别二者的特点为“乐合

同，礼别异”———长于细致深入地分析事物，以求寻

找其中的细微差别，即所谓“钩 析乱而已矣” （与
今所谓“纯粹形而上学”近似）。 所以，我们似也可

以仿照上文言道家实源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

别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论，同样

说名家与其说是源于上古三代“礼官”对“礼数”的
考究，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

的炎帝族特别是其中共工氏一系的历史文化性格。
而根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先秦诸子中

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

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同

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而《汉书·艺文志》所谓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的“清庙之守”，实际

应该是 “司空之官”———出于炎帝共工氏之中的

“垂”（又作“倕”，即“工倕” “巧倕”）胞族或子部

落④。 但《史记》 《山海经》等上古典籍同时又记载

说，上古传说时代的华夏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

和部落间还存在着广泛的婚姻和血缘关系，已走向

了早期华夏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 因此先秦诸子

中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

之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
同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在思维方式上具有惊

人的一致性，都显示为一种 “境界形态的形而上

学”；而墨家和名家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相似

性，都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特征———由此

也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先秦诸子关系中

是墨家源于名家还是名家源于墨家的争论。 但炎帝

族共工氏由于与帝颛顼一系有着长期的婚姻和血亲

的交融关系，故此二族裔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和互相交融。 黄帝很早即“作”
冠冕礼乐、推 迎日、祭祀封禅（《世本·作篇》），这
些亦皆被名家吸收到他们制定的礼仪制度之中；颛
顼氏东夷族的最大特点是“夷俗仁”，而儒家之“礼”
的根本精神亦在于“仁”，这显然更多的应该是吸取

了东夷族颛顼氏文化的养分；而由炎帝族共工氏

“礼”文化演变而来的先秦诸子名家思想，又与儒家

的“礼“和法家的“刑”合流为刑名礼法之学，成为战

国中后期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 源于

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的道家“史官”和阴阳家“羲和

之官”，则因其在与炎帝族共工氏的融合中深刻洞

悉到各种礼仪制度的本质，而走向了对“恒名”或

“天道”的追求以及对世俗社会之“名”或“礼义”的
批判。 老子贵 “无名”，以为 “名可名，非常 （恒）
名”，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
子》第三十八章）庄子也认为“圣人无名” （《庄子·
逍遥游》）；“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

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仁、义、
礼、智，“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庄
子·骈拇》）。 因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而道

家的史官及阴阳家的“羲和之官”，皆属于东夷族颛

顼氏的重、黎（重黎）之后，故其深谙阴阳消息之“天
道”，以为“人道”之仁、义、礼、智，实皆源于自然之

“天道”，故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向最高的“礼义”本源回归。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似可以说，先秦诸子中以道

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

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矛盾与差别，也是上古三代炎

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部落

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差别与冲突。 道家是一

直强烈反对所谓“智巧”或技巧的，甚至提出要“绝
圣弃智”“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和“攦工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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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庄子·骈拇》）的主张，对源于炎帝族共工

氏氏族或部落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特别是名家的

分析智慧和墨家的技能工巧，采取一种近乎敌视的

态度；而名家、墨家则对源出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

部落的道家、儒家之将“死生存亡、穷达富贵”等社

会现象皆视为“命之行也”（《论语·颜渊》《庄子·
德充符》） 的言行［７］ ，予以明确的 “非” 之 （《孔丛

子·公孙龙》《墨子·非命》《墨子·非儒》）。 上古

传说时代中华民族中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和部

落的长期冲突和融合，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

既“道术分裂”，彼此“争鸣”，又互相借鉴和交融的

诸子百家之学；而名家、墨家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儒
家及法家等不同学派之间形而上学上的历史纠结，
实际也是上古传说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间文化

基因的一种延续。

注释

①本文“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精神境界或“审美境界形态

的形而上学”，与牟宗三将道家的玄理称为“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不同。 殆牟氏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指道家说明和解释的世

界是通过“有”“无”或“玄”的实践工夫而观看或知见获得，是一种

呈现的、超越的智慧，重点在于作用层而非实有层。 本文所谓“境界

形态的形而上学”是说道家的形而上学既非某种“实体”，亦非是“抽
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而是一种“混沌”的“审美境界”或精神境

界。 ②在现有甲骨文中虽然尚未发现“道”写作“ ”的实证，但由笔

者在上文中所说“ ”即 ，亦即“ ”三条理由来看，“ 即是 ”应
该不仅仅是一种推测。 ③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８１ 页。 《墨经》中对“名”用“达” “类”“私”进行分类，与之

差不多同时，《荀子·正名篇》也有“共名”“别名” “兼名” “单名”等
类似的分类。 ④高华平：《墨家远源考论———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

族、部落及国家》，《文史哲》第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５—１２３ 页。 关于

“司徒之官”“羲和之官” “理官”亦源出东夷氏族或部落，笔者也有

系列论文论述，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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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ｄｅａ”．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ｏ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ｏｏｄ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ｏ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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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道家与名家形而上学的历史纠葛及其影响和意义


